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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外院委〔2018〕2号 

 

 

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委员会 

专职组织员试点工作方案 

 

各党支部： 

经学校党委批准，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，在外语学院党委

开展专职组织员设置试点工作。为扎实推进该项工作，学院党委制定

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岗位职责 

1.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决议，落实执行学院党委的各项决议。 

2.协助起草学院党委的文件，包括规划、报告、总结、决议、通

知等；编写学院党委工作大事记；管理学院党委文件与资料，负责党

内文件的收发、登记、传阅、借阅、保管、归档工作。 

3.协助做好学院党委各类会议、学习活动的组织工作，做好会议

记录与会务工作；做好调查研究，为学院党委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咨询

意见；及时了解各党支部的工作情况，督促落实学院党委布置的工作

任务，做好综合汇总等工作。 

4.协助做好发展党员工作，配合制定和实施发展党员工作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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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有关资料，把好党员发展的预审关；

指导和检查党支部建立、保管党员档案，指导、督促培养人掌握积极

分子情况，认真及时填写考察纪实；研究和总结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

和不足。协助做好党员思想状况的了解和分析，以及党员教育工作；

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以及外调与政审工作；协助做好学院党委的党

费收缴、管理和使用工作；做好有关党内数据统计、上报及管理工作；

做好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的维护等。 

5.协助开展师生思想政治工作、党建课题研究、党校培训班学员

推荐等；负责做好学院党建工作信息报送和宣传报道；负责学院党务

公开网等相关信息发布平台的维护和更新。 

6.协助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做好学院教职工理论学习、

理论课题申报、各类研修班学员推荐的相关工作；协助做好学院新闻

宣传工作，及时提供各类动态信息和宣传典型；协助学院及学校精神

文明创建工作；协助学院文化建设项目的申报、实施与验收；协助学

院门户网站及微信的运维；协助学院的网络舆情管理等。 

7.完成上级和学院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二、任职条件 

1.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； 

2.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 

3.热爱党务工作，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，熟悉党规党纪； 

4.讲政治、讲大局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 

5.密切联系师生，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; 

6.具有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良好的信息素养； 

7.作风正、廉洁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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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拔程序 

1.向各教工党支部发放通知，并进行动员； 

2.2018 年 5 月 18 日前，个人自荐或各教工党支部推荐（自荐、

推荐范围为外语学院在职教工正式党员）； 

3.2018年 5月 21日，由学院党委组织进行面试； 

4.2018 年 5 月 31 日前,将面试通过的人选报备校党委组织部审

批。 

四、日常管理 

学院党委专职组织员受上级党组织和学院党委的双重领导，在学

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日常工作，并定期向学院党委汇报工作。 

1.实行双重身份制度。专职组织员纳入学校事业编制，具备教师

和管理人员双重身份。 

2.实行目标管理制度。学校组织部和学院党委对组织员在一定范

围、一定时期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，提出具体的质量、数量和时间的

要求，并按要求进行考核。 

3.实行考核奖惩制度。对党性强、工作认真负责、工作成效明显

的组织员，应给予表扬和鼓励，对好的做法，应及时总结推广；对违

反组织原则，不遵守党的纪律的组织员，要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；

不能胜任工作任务的，应及时进行调整；学院党委定期检查组织员的

工作开展情况，对于表现突出的组织员，上报上级党组织推荐表彰。 

五、任用考核 

1.专职组织员由学校党委发文任命，任期为三年。 

2.专职组织员的日常岗位考核，纳入学院的年度考核。对考核优

秀、工作业绩突出的专职组织员及时予以表彰；对考核基本合格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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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或因故不能继续做专职组织员工作的，提出批评、限期整改或报

请学校党委审定后不再任用专职组织员岗位。 

3.专职组织员三年任期满后，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和学院党委共同

负责对其任期考核，考核合格方可连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委员会 

2018年 5月 1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